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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水量計檢定費費額 

標稱口徑 (毫公尺) 每具檢定費 

十五以下 新臺幣七十元 

超過十五至二０ 新臺幣五十五元 

超過二０至二十五 新臺幣五十元 

超過二十五至四０ 新臺幣五十五元 

超過四０至五０ 新臺幣二百元 

超過五０至七十五 新臺幣三百四十元 

超過七十五至一００ 新臺幣四百八十元 

超過一００至一二五 新臺幣六百八十元 

超過一二五至一五０ 新臺幣九百元 

超過一五０至二００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超過二００至二五０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超過二五０至三００ 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超過三００ 由三００毫公尺起算，每增五０毫公尺加新臺幣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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